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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5_8D_E7_A8_8E_E6_c46_79917.htm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后，

引起了媒体、各级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高度关注。不少媒体

纷纷以《税收减免有了统一管理标准，减免税类型更合理》

、《我国法定减免税不再层层审批》、《减免税年审制将取

消》等大标题作了简明报道。权威人士称，《办法》从今

年10月1日实施后，对规范减免税管理，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税务机关管理减免税的方式，纳税人

办理减免税程序等方面将发生巨大变化，减免税管理新格局

即将形成。 法规解读：《办法》有四大突破 国家税务总局的

权威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减免税是税务机关税收征

收、管理和检查中的重要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以前减免税

管理办法只是分别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等有关税种的具体规定中体现，缺乏统一管理

标准。客观上存在减免税审批和管理中程序繁琐、责权不清

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国务院有关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精神和要求，从加强依法治税，强化科学管理，优化纳

税服务出发，制订了第一部适用于各税种减免税的《办法》

，目的就是要建立审批程序简化、审批标准明确、监督有力

、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平透明、廉洁高效的减免税管理

体制。《办法》有以下几大突破： 首先，合理划分减免税类

型。《办法》首次明确把减免税的类型划分为备案和报批两

种类型。该人士指出，我国各税种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减免税



规定，不同税种的减免税管理办法也不同。随着国家行政许

可审批制度的改革，取消了不少涉税审批项目，国家税务总

局相应制订了一大批后续管理办法。因此在减免税方面，就

存在需要审批和不需要审批的两种减免税，需要审批的减免

税必须规范程序和权限；不需要审批的减免税也需要明确、

统一管理办法。 备案类的减免税是指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

定的减免税，纳税人只要达到相应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

减免税待遇。这类减免税具有普遍性，减免税的条件由法律

、行政法规作出了清晰界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数量众多。

这类减免税取消审批后，既减轻了税务机关的工作负荷，提

高了工作效率，也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现实中审批仅是走

一个形式，没有实质意义。 报批类减免税是指纳税人根据相

应的税法和税收政策规定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税务机关按

照规范的程序和权限审核后确认批准的减免税，即通常意义

上需要个案审批的减免税。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保留的非行

政许可项目中的减免税项目，比如出口货物退免税审批，外

商投资企业分阶段投资或追加投资享受税收优惠审批等，以

及《办法》附件中《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审批条件》中所列的

减免税项目，肯定属于报批类减免税；国务院分批取消和调

整行政审批项目中涉及的减免税项目，比如中外合资高新技

术企业定期减免所得税审批，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向中国境

内转让技术取得收入免征营业税审批等，属于备案类的减免

税。 但是，具体哪些减免税属于备案类，哪些属于报批类，

下一步将作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其次，规范了审批手续，简

化了程序。划分备案和报批两种减免税的主要目的，就是根

据不同的类型制订不同的管理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方便



纳税人。主要变化有：备案类减免税不再需要纳税人向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不再需要层层审批，只需要纳税人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有关资料备案即可。此举可大大减轻纳税人和税

务机关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对于报批类减免税，过去需

要纳税人首先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然后层层审批，新

的规定是纳税人可以直接向有权审批的税务机关申请，减少

了中间环节。 第三，纳税人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过去，

纳税人同时从事减免税项目与非减免税项目的，如果不能分

别核算或核算不清，不得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此次《办法

》调整为：纳税人同时从事减免税项目与非减免税项目的，

应分别核算，独立计算减免项目的计税依据以及减免税额度

。不能分别核算的，不能享受减免税；核算不清的，由税务

机关按合理方法核定。新规定考虑到复杂的经济生活现实，

比如有些企业因为客观原因，很难对免税项目与非减免税项

目耗用的水、电和人力进行清晰核算，对这种情况如果一律

不予减免税很难让纳税人接受，新规定无疑对纳税人是有利

的。其次，《办法》规定，纳税人依法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

但未享受而多缴税款的，凡属于无明确规定需经税务机关审

批或没有规定申请期限的，纳税人可以在《税收征管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减免税，即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

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此条规定

给一些不太了解税法，没有享受依法应获得减免税待遇的纳

税人一条补救的出路。另外，《办法》还规定，减免税期限

超过1个纳税年度的，进行一次性审批。因此，无论减免税期

限是3年还是5年，纳税人都仅需要报批一次，可以大大减轻

工作量。这些变化不仅保障了国家税收的利益，同时又注重



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现了执法和服务的统一。 第四

，规范了减免税的监督管理。减免税划分为两种类型后，如

何监督管理是税务机关面临的巨大挑战。《办法》规定，税

务机关应结合纳税检查、执法检查或其他专项检查，每年定

期对纳税人减免税事项进行清理、清查，加强监督检查。这

项规定实际上改变了过去困扰纳税人的减免税年审制度。过

去，纳税人经批准享受减免税后，税务机关每年要按规定程

序对企业进行年审，纳税人免不了要提供大量的资料，税务

人员有时甚至还要到企业实地进行检查，如果纳税人不能通

过年审，就不能享受减免税。《办法》将过去实行的对减免

税每年年审制度，调整为与纳税检查、执法检查或者其他专

项检查相结合，减轻了纳税人每年应付年审的负担，同时又

加强了对减免税的监督。强化监督管理的另一个方面是明确

规定了税务机关审批减免税、接受减免税备案的时限，可以

有效提高效率。 该人士强调，《办法》是从减免税管理上作

出了规范，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减免税的政策条件，符合什么

条件才能享受减免税，仍然执行各税种的具体规定。另外，

《办法》没有涵盖减免税管理的方方面面，以前的规定只要

不同《办法》相抵触，仍然有效。 基层税务机关：《办法》

切合征管实际 8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国税局召开税企座谈会

，所得税、流转税管理科的干部和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等6

家企业主管财务的负责人交流了对《办法》的看法。 所得税

管理科科长张明垒认为，国家税务总局此时出台《办法》，

有比较重大的意义。《办法》首次明确把减免税划分为两大

类，规定了不同的管理办法，切合税收征管实际。朝阳区企

业所得税纳税人的数量增加非常快，平均每月增加1000户左



右，1年增加10000多户，目前我们管辖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

已经达到36000多户。这些纳税人中相当一部分能够享受减免

税优惠，去年新批准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的企业户数就

有1500户，相当于2001年所得税分享体制改革时的7倍；今年

到目前已批准1200户企业享受减免税优惠。如何对批准享受

企业所得税减免的企业，以及符合企业所得税减免条件的企

业进行规范有效的管理，是基层税务机关面临的巨大挑战。

《办法》提出了简化手续，规范管理的总体思路，与《税收

征管法》的有关规定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

，《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审批条件》系统地规范了企业所得税

报批类减免税的审批条件，有利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依法办

理减免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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